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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做强做大，成为厦门市支柱产业，根据《厦门市实施“海纳百川”人才计划，打造“人才特区”2013－2020行动纲要》精神，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通过本计划实施，完成《厦门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人才发展目标，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软件人才服务体系，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才支撑环境。 
　　第二章 定义和适用范围 
　　第二条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人才包括软件领军人才、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和紧缺型人才（以下简称“软件人才”）。软件领军人才是指福建省软件杰出人才、福建省承担产业化项目的优秀骨干人才、厦门市引进的从事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双百计划”人才。软件高级人才是指年工薪收入在厦门市年均社平工资5倍以上，在软件企业中担任技术、管理、市场和财务等高级职务的人才。软件中级人才和紧缺型人才是指年工薪收入在厦门市年均社平工资3倍以上，在软件企业中担任工程师、项目经理以上职务的人才，以及在技术岗位连续工作5年以上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才。 
　　年工薪收入确定以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为准。高、中级和紧缺型人才应在厦门市人才主管部门发布的年度《各行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目录》范围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依法在厦门市设立的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企业、培训机构、相关高校或学院、第三方人才咨询和服务机构。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企业（以下简称“软件企业”）是指从事软件、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数字媒体、动漫游戏、集成电路设计等细分行业的技术开发、设计和提供服务的企业。培训机构、相关高校或学院、第三方人才咨询和服务机构指围绕以上细分行业提供专业人才培训、培养、咨询和招聘等服务的机构或企业。 
　　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软件人才、软件企业和相关服务机构可申请参加本计划，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对于符合本办法政策资金支持，又符合省、市其他软件人才政策资金支持的人才和项目，按“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办理。 
　　第三章 鼓励政策 
　　第五条 人才引进。重点鼓励引进软件高级人才；引导软件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毕业生到软件重点项目工作。 
　　1、领军人才引进。软件企业引进符合福建省软件杰出人才、福建省承担产业化项目的优秀骨干人才、厦门市引进的从事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双百人才”，可由市软件行业主管部门依照规定向省、市政策实施部门推荐并协助申报。同时，可申办“金鹭英才卡”，并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2、高级人才引进。软件企业引进软件高级人才并签订不低于5年的劳动合同，给予安家补贴20万元。每年采用评选方式确定人数，评选后在相关政府网站公布名单表彰，补助资金按合同年限等分后分期支付。同时，可申办“银鹭英才卡”，并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3、重点项目人才引进。在软件园三期项目前期运营阶段，对设立在软件园三期的软件企业每新招聘一名员工并签订二年以上劳动合同，本科生给予一年安家补贴4800元，研究生给予一年安家补贴7200元，博士生给予一年安家补贴1.2万元。每人仅限在一家入园软件企业申报一次，最多补贴三年。 
　　第六条 人才培养。鼓励优秀骨干人才参加高级培训，鼓励企业员工在岗能力提升，支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1、高级人才培养。列入省、市软件产业主管部门培训计划的厦门市软件企业优秀骨干人才参加国内外高级培训或派遣到国外合作企业工作进修，给予50%的培训费或进修费补贴，每人次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在岗能力提升和培养。软件企业员工参加微软、思科、甲骨文、华为、苹果、谷歌、百度等国内外知名IT企业中高级以上资质认证培训；参加软件架构师、计算机系统集成高级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管理（PMP）经理（软件、信息技术类）、信息工程造价师、智能化和安防技术项目经理、软件产品测试经理等资质证书认证考试；以及参加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软件设计、工业设计、动漫游戏等高级设计技能认证考试；通过考试并获得证书的给予每人每年一次补助2000元。 
　　3、支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设立在软件园二期的“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人才国际培训（厦门）基地”，按每年承担国家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软件人才培养以及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培养任务或项目，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 
　　第四章 实施细则 
　　第七条 实施细则。本办法由市信息化局、市财政局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会同市委组织部组织实施。 
　　实施细则内容包括：本年度政策资金支持重点、方向和标准，具体条款解析说明；软件人才、软件企业和相关服务机构的认定标准；申报时限和申报材料要求；受理部门和咨询电话；评审、考察、公示和资金拨付规定；资金管理要求和违约处理办法等。 
　　第八条 申报程序 
　　1、市行业主管部门于每年7月发布申报预通知，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应通过市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软件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于每年8月底前完成报备登记，以预估下一年度软件和信息服务的人才需求类别和规模，确定政策资金预算。 
　　2、次年3月之前，由市行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发布“申报通知文件”，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开始申报上一年度的政策补助资金，6月底前完成评审、考察、公示和资金拨付。 
　　3、软件领军人才和高级人才评审后，经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后予以公示。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领军人才条件的本土高层次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领军人才，若同时符合《厦门市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暂行办法》要求，可与引进人才同时参与本办法的申报评审，由市信息化局提出建议人选名单，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认定后，可按市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信息化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